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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3400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东惠通        主办券商：方正证券 

 

南通东惠通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子公司北京东惠通科技有限公司 

增资并失去控制权的公告 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 

一、 概述 

南通东惠通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7 

年 2月 22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补充

审议控股子公司北京东惠通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的议案》（具体内容

详见刊登于 2017 年 2月 22日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

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 的公告《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

议公告》（2017-001）。控股子公司北京东惠通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北京东惠通”）注册资本由 1000万元增加到人民币 2000万元，

其中：由原股东何利华认缴 780万元，原股东张辉认缴 20万元，新

增股东青岛中房协同企业管理咨询中心（有限合伙）认缴 200万元。

总计认缴出资 1000万元整，增资后注册资本达到 2000万元。 

本次增资完成后，投资人的出资额和持股比例如下： 

 

股东姓名（或名称） 
出资额   

（万元） 

比例 

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
利润分配

比例 

南通东惠通建设工

程股份有限公司 
   510.00  25.50% 25.50% 25.50% 

何利华  1,230.00  61.50% 61.50% 61.5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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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佩玉     30.00  1.50% 1.50% 1.50% 

张辉     30.00  1.50% 1.50% 1.50% 

青岛中房协同企业

管理咨询中心（有限

合伙） 

   200.00  10.00% 10.00% 10.00% 

合计  2,000.00  100.00% 100.00% 100.00% 

 

本次增资完成后，公司虽拥有北京东惠通 25.50%的表决权，但

对其已不具有控制权。北京东惠通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变更为公司参股

公司，本公司不再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。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及相关规定，本次增资并失去控制权事项在董 

事会决策范围内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此次增资方何利华为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，同时为北京东惠

通的执行董事，故本次事项构成关联交易，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 北京东惠通增资前基本情况 

1.公司名称：北京东惠通科技有限公司 

2.成立时间：2015年 12月 10日 

3.注册资本：1000万元 

4.注册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利泽中园 101号启明国际大厦 2层 

5. 经营范围：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；会议

服务；经济贸易咨询；销售电子产品、机械设备、文具用品、家具（不

从事实体店铺经营）；出租商业用房；设计、制作、发布广告；互联

网信息服务；工程勘察设计。（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

营活动，互联网信息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

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，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

项目的经营活动） 

6. 法定代表人：何利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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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8.主要财务指标：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，北京东惠通的总资

产为 10,263,614.24元，其中流动资产 2,337,446.93元，非流动资

产 7,926,167.31元；总负债为 7,538,438.27 元，全部为流动负债；

所有者权益为 2,725,175.97元。 截至 2016年 12月 31 日，当年实

现营业收入 69.64元，产生营业成本 0元，产生期间费用 10,974,68

4.17元，实现净利润-11,074,824.03元。 

9.其他情况：截至目前，公司不存在为北京东惠通担保、委托理财

的情况，北京东惠通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。 

三、增资方的基本情况 

1.姓名：何利华     

性别：男 

国籍：中国 

住所：江苏省海门市东灶港镇灵树村三组43号 

2.姓名：张辉 

性别：男 

国籍：中国 

住所：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延安三路129号3号 

3.公司名称：青岛中房协同企业管理咨询中心（有限合伙） 

成立时间：2016年 12月 21日 

认缴资本：200万元 

注册地址：青岛市市南区山东路 40号 706 

经营范围：以自有资金投资管理、投资管理咨询（未经金融监管部门

依法批准，不得从事向公众吸收存款、融资担保、代客理财等金融服

务），文化艺术交流信息咨询，企业管理信息咨询，经济信息咨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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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览、展示服务，商务信息咨询，企业营销策划，企业形象策划。（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执行事务人：何利华 

公司类型：有限合伙企业 

 

四、公司失去对全资子公司控制权的原因 

因东惠通正处于起步阶段，面临资金风险、市场风险、管理风险、

人才风险等，公司与新股东同意共同开拓北京东惠通业务，一方面可

以为北京东惠通注入发展资金和先进经验，另一方面可以共担风险，

从而降低公司的风险。 

 

五、公司失去对全资子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 

北京东惠通正处于起步阶段，实际经营状况一般，公司失去对北京

东惠通的控制权，对公司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。 

 

六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《南通东惠通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

议决议》 

 

 

 

 

南通东惠通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年 2月 22日 


